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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的諮商實務工作發展愈來愈

成熟，尤其在社區的諮商工作中，除了

自費諮商外，各種公部門或委由民間社

福單位提供給特定族群的諮商服務也愈

形多元，例如針對性侵害與家暴的行為

人與相對人、特殊境遇婦女（含新移

民）、涉及兒少保護議題的家庭處遇或

強制親職教育（社政體系）、失業勞工

或職災勞工（勞動體系）、自殺未遂或

憂鬱老人（衛生系統）等等。這些工作

或多或少都有政府系統的宣導而漸被大

眾熟悉，但在眾多方案中，有一項由犯

罪被害人保護協會（以下簡稱犯保協

會）提供的諮商輔導服務，能見度並不

那麼高。在筆者的經驗中發現，不論是

符合這個方案服務的對象，或是提供此

項服務的專業工作者，都並不熟悉此項

服務。

筆者因教授哀傷輔導課程而開始接

觸這項工作，至今已有七年多，深覺這

項服務的重要，希望為文介紹讓諮商實

務界更了解這個諮商專案，也期待能引

發更多的關注及人力的投入。本文將從

一個諮商人的眼光來看這項服務，搭配

相關文獻資料，並輔以個人服務經驗來

介紹。本文使用的詞彙將依循相關法

令，例如用「被害人」指稱在法律上被

確認是受害的一方（相對肇責較少），

用「心理師法」界定的「心理師」，來

指稱有執照的臨床及諮商心理師，而其

所提供的服務則以心理諮商、心理治療

交替使用。筆者也特別感謝犯保協會相

關人員協助提供相關數據及詞彙的釐

清。

一、方案的源起與發展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顧名思義是為

服務「犯罪被害人」所設立。1998年通
過「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並制定「加

強犯罪被害人保護方案」，此保護方案

第29條中明文規範法務部應會同內政部
成立犯罪被害人保護機構。因此於翌

年，法務部捐贈創立基金而成立了「財

壹、前言

貳、�「諮商輔導方案」的背景與
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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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 法 人 犯 罪 被 害 人 保 護 協 會 」

（Association for Victims Support），落實
推動保護犯罪被害人之相關措施。由於

多數失去親人的家庭面對多重的困境，

包含經濟、就業、法律訴訟以及生活適

應的問題，因此犯保協會提供被害人多

元需求的服務，目前其服務項目有14項
之多，包含法律、調查、安全與收容、

經濟和醫療、實際生活與心理輔導等協

助。不過協會成立初期，尚未關注到犯

罪被害人及其家屬的心理創傷復原的議

題，當時也缺乏專業的心理諮商與治療

人才，因此「心理輔導」此一服務項

目，涵蓋了廣義的關懷活動，包含支持

團體、各種室內或戶外的關懷活動。一

直到2004年才依法務部的指示實施「溫
馨專案」此項諮商輔導服務，也就是針

對被害重傷者或死亡的遺族，亦即受保

護人，因犯罪行為被害案件致心理遭受

創傷者，提供心理輔導、諮商及心理治

療的服務。「溫馨專案」的名稱於2017
年年底修正並更名為「諮商輔導方

案」，由有證照的心理師提供心理輔

導、諮商和治療。

犯保協會的諮商輔導方案，最初只

針對犯罪被害重傷者或死亡者的遺屬提

供服務，然而因著「犯罪被害人保護

法」及「加強犯罪被害人保護方案」歷

年來的修訂，其服務對象及細節也不斷

再修訂。例如2009年大幅修訂，擴大犯
罪被害保護對象（包含性侵害、家庭暴

力與人口販運犯罪、兒童及少年、以及

大陸地區、香港、澳門與外國籍配偶或

勞工等六類被害人），2011年更將原本
兩國有互惠原則的外國人在台灣地區受

害，才能得到保護，擴大到所有國家的

外國人。2013年修訂中新增的法條，更
細緻照顧到被害人的需求，包含殯葬費

的申請更快速方便，以及明文規範媒體

對被害人名譽及隱私的保護；此次修訂

也增加了本國國民在他國遇害死亡，能

正式接受犯保協會的服務，遺族也可申

請扶助金。

上述這些修訂可以看到「諮商輔導

方案」需服務的被害人族群更多元，心

理師要面臨比原本暴力造成重傷和死亡

之外更多元的創傷議題，包含性侵害、

家暴、性販運和勞動販運等造成被害的

創傷，以及來自不同文化地區的被害人

族群，心理師在多元創傷與多元文化的

諮商實務議題上需更精進。

二、服務對象、目標與服務團隊

（一）服務對象之困境與服務目標

依2015年最新修訂之「犯罪被害人
保護法」界定適用此法的對象，是要保

護因犯罪行為被害而死亡者之遺屬、受

重傷者及性侵害犯罪行為被害人。性侵

害犯罪行為被害人的服務提供是以社會

局為主，犯保協會則是扮演支援的角

色，重傷者及死亡者的遺族才是犯保協

會主要的服務對象。常見的重傷或死亡

類型有車禍案件、殺人罪或其他因疏失

造成的重傷或死亡，例如醫療、職災、

火災、空難、船難等。遺屬指的是被害

死亡者的父母、配偶及子女，祖父母，

孫子女，及兄弟姊妹，這些皆是犯保協

會保護的對象。

這些受保護的對象，因經歷的事件

屬突發、創傷事件，當事人除了短時間

之內會出現急性壓力症狀外，也有高比

例創傷壓力症的風險，遺屬則可能還會

有複雜性哀傷的風險。因涉及犯罪被

害，通常會涉入警局調查、驗屍過程、

保險主張、法院歷程、醫院及醫療體

系、媒體關注等議題。也就是被害人

（含遺屬）在飽受各種情緒、心理之苦

外，仍得同時耗費心力處理上述的必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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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近幾年來，性侵害被害人在參與

司法調查的程序中，已有相當多改善，

增加許多保護措施來降低其二度創傷的

可能，不過被害死亡者的遺屬在刑事訴

訟程序上的權益仍相當不足，此部分困

境所衍生的情緒也常造成其哀傷歷程的

干擾（洪雅鳳、蔡素琴、羅晧誠、劉淑

慧，2014）。除法庭程序外，重要的是
相關人員，包含執法員警、檢察官、法

官及律師等，在接觸受害人的過程中所

展現的態度，筆者在實務工作中及研究

訪談中，常會聽到被害人或遺屬述說在

司法歷程中的創傷，這些經驗都會使得

遺屬的哀傷反應變得更複雜，在如此的

脈絡下，諮商輔導的服務提供更顯得重

要。依據犯保協會於106年9月修訂通過
的「諮商輔導方案」，此方案的目標是

「協助因犯罪事件造成認知、情感或行

為等功能失常之受保護人適應社會生

活，或可能產生之心理問題提供預防性

的教育，並就現況提供引導」（可參見

犯保協會網頁http://www.avs.org.tw/detail.
a s p x ?i d = 1 2 1 0 3）。此處的功能失常
（dysfunction），如果用心理健康上的相
關術語，指的即是在事件後出現的包含

符合焦慮、憂鬱、創傷後壓力等心理疾

病的症狀。依據一項2012年美國的研究
指出，謀殺事件死亡者的遺屬，在五年

後仍有高達18.5 %被評估有創傷後壓力
症、54%有中等憂鬱及54.5%有複雜性哀
傷的比例（McDevitt-Murphy, Neimeyer, , 
Burke, Williams, & Lawson, 2012）。也就
是說，犯罪被害保護人要承受相當長期

及嚴重的心理健康風險。另一個服務目

標是預防性的，針對高危險群主動提供

預防性的教育，以期減少未來可能的心

理健康問題，例如2017年新修的方案
中，新增了「陪同出庭」及「心理急

救」的服務措施。

（二）「諮商輔導方案」的服務團隊 
目前「諮商輔導方案」的相關規範

是依據其實施計劃訂定，此實施計劃必

須送法務部核備，該實施計劃第四條明

訂，提供被害人心理輔導、諮商或心理

治療，並視情況得以以個別、團體或家

族模式進行。目前全省各地共有22個地
檢署所轄的22個犯保協會分會，在執行
此一服務。服務團隊的各角色介紹如

下。

1.有證照之心理師
各分會近年來所聘任的「諮商輔導

方案」的服務人員皆以有執照的臨床心

理師與諮商心理師為主。不過「諮商輔

導方案」開始執行是在2004年，而台灣
的心理師法是2001年才通過，當時有心
理師證照的專業人員相當少，所以一開

始「諮商輔導方案」執行的案件數並不

多。一直到最近幾年，隨著心理諮商與

治療專業人力不斷增加，同時服務場域

從集中在學校和醫療場域逐漸擴展至社

區，才有更多專業人力可投入這樣的服

務。不過在犯保協會的服務項目中「心

理輔導」的名稱是泛稱犯保協會提供的

各種團體關懷活動，在本文中，「諮商

輔導方案」的服務指的是由上述這兩類

有心理師證照的人員所提供的諮商服

務。

筆者2017年9月向犯保協會總會取得
相關的數據，全國的犯保分會一共聘任

137位心理師，但因各分會的業務量、服
務人數以及心理師資源落差相當大，因

此各分會聘任心理師的人數也從1-2位至
20多位不等。這些心理師多數皆有本職
工作再另找時間來提供服務，或是本身

就是行動心理師，接不同方案的諮商工

作。

2.專案工作人員
目前全台灣22個犯保分會，含總會

一共聘任58位專任工作人員，每個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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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任2-4位不等。隨著「諮商輔導方案」
的成立，少數分會業務量大，因而聘任

專職此方案的工作人員，如果分會規模

較小，則是一人包辦此方案及其他各種

業務。負責「諮商輔導方案」的工作人

員（以下稱為專員）多以社工或心理科

系畢業的人員擔任。「諮商輔導方案」

專員角色相當重要，是方案的個案管理

（以下稱個管）的角色，舉凡個案的聯

繫、派任志工進行訪視、資源提供、開

案或結案的管理等等，都由個管人員負

責及統籌。而心理師每個月的諮商記錄

及相關文件也都由個管進行資料及檔案

管理。由於個管為全職工作，容易接觸

到當事人，也是訊息的中心，包含當事

人案件訴訟的進展、志工訪視情況等等

訊息皆由個管做匯整，因此，心理師在

提供心理諮商服務的過程，如果能密切

與個管維持聯繫，也較能獲知當事人的

訊息而增加對案主情緒及心理歷程的理

解。

3.志工人員
犯保協會的保護志工（以下簡稱犯

保志工）亦是服務團隊的重要角色。犯

保協會定時會招募保護志工，目前志工

中有退休人士、關心犯保工作的在職人

士，近年來在犯保協會的鼓勵下，也逐

漸有接受過服務的犯罪被害保護人加入

志工行列。協會會定時為志工舉辦培訓

課程，內容包含法律課程、訪視評估及

關懷慰問的技巧、簡氏健康量表的運用

等等。就筆者與志工接觸、擔任志工培

訓講師以及從諮商服務的經驗來看，志

工是犯保協會服務推展中最舉足輕重的

角色，不少受害者或遺族與志工建立相

當好的情誼，而願意接受後續的諮商服

務，筆者曾在一項研究中需邀請某一事

件中的數位受害遺族接受訪談，當時即

是透過該志工的協助而順利完成訪談，

數位受訪者對志工及犯保協會在第一時

間的協助皆表達深切的感念。有些願意

接受諮商服務的受害者，也是要求與心

理師第一次會談中需有志工的陪同。尤

其受保護人加入志工行列，對於犯保協

會的諮商服務很重要，他們的回饋能提

供志工、專案人員及心理師對被害人有

貼近的理解，以及對於服務過程的反

思。

一、服務的開啟與傳遞

犯保協會如何觸及其服務對象呢？

每每有社會矚目被害案件發生，犯保協

會總是登錄並開始聯繫和追蹤，此外，

平日是仰賴相關單位（檢警機關、醫

院、社會福利機構、各縣市政府家庭暴

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移民署人口販

運）的轉介通報，當有轉介的案件，犯

保協會的專任人員即會匯整資料。最開

始犯保協會是透過寄送協會的相關資料

給當事人或家屬，並於一段時間後主動

電話聯繫，關心並徵詢各項服務的需

求，並在同意之下派任保護志工進行第

一次的家庭訪視及慰問服務。

犯保協會專任人員或有基礎法律訓

練的志工在提供各種服務的過程中，會

視當事人的情況及需求向當事人引薦諮

商輔導方案，如果當事人也願意，專員

就會與當事人再確認意願後，安排心理

師進行第一次的心理評估，心理師評估

後撰寫評估報告，由分會人員審查通過

後確認開案，就可開始進行心理諮商的

服務。依據先前筆者曾就他殺及事故意

外死亡案件進行的調查研究中指出，

2010至2011這兩年間全國各分會提供服
務的案件數共有3811件，其中心理諮商

參、�「諮商輔導方案」的服務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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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的案件數有292件，接受服務的比例
為7.7% （洪雅鳳、羅皓誠，2012a），這
個數據雖低於國外複雜性哀傷的盛行

率，但已高於一般族群接受心理諮商的

比例。

申請諮商服務的案件有幾個來源：

一是受保護人本身覺察有需求自行申

請，二是犯保協會專任人員在提供遺族

其他服務的過程中覺察其有心理諮商的

需求，徵詢其同意安排服務，三是犯保

協會的志工在進行家訪的過程，覺察其

有需求而徵詢其同意安排服務，四是其

他方式，例如受社會矚目的案件，則由

協會人員主動徵詢同意安排服務。不過

根據洪雅鳳和羅皓誠（2012a）針對某一
分會自2010年元月至2012年8月被轉介心
理服務的42個案件探究發現，受保護人
主動申請的比率相當低，42案中只有2案
是遺族主動申請，比率只有5%，其他40
案則是由協會工作人員或志工主動徵詢

而安排。這40案中有高達28%有申請服務
但一直未開案而結案，有12%由心理師進
行一次心理評估即結案，真正有經過正

式評估並進入持續諮商服務的有60%。也
就是說，犯保工作人員與志工進行第一

線的評估後，有6成是真正需要或適合諮
商服務的。另外4成包含有申請但未開案
或心理師只評估一次就結案，這可能與

工作人員和志工皆是在事發後很早期即

接觸受保護人有關，尤其事後一個月

內，多數皆有急性壓力反應，很容易被

評為需要提供進一步的心理諮商，而高

估了需求心理諮商的比例。又或者這4成
未真正進入心理諮商的服務也可能是受

保護人對於犯保協會提供的諮商服務的

認識及準備度還不足，或是這項服務未

被好好介紹和引薦有關。相較於受保護

人主動申請犯保其他服務（含法律）的

比率高達66%（犯保某分會提供2016年的
數據），5%的主動申請諮商服務的比

率，除了因受保護人在歷程中心思被法

津訴訟占滿無暇顧及創傷和哀傷外，也

可能與受保護人面對的是暴力死亡，易

產生哀傷剝奪（disenfranchised grief）的
現象有關，或可能與心理諮商仍是有一

定的污名化程度有關，確切因素值得進

一步探討。

二、服務的方式與特徵

（一）服務次數、時間、頻率及地點

承如上述，當心理師進行初評後，

評估當事人確有諮商需求，同時當事人

有接受服務的意願，即會展開諮商服

務。原本的「溫馨專案」只提供為期8次
的心理諮商服務，最多得延長兩階段至

24次，2017年更名為「諮商輔導方案」
後也調整為每階段10次，最多得至30
次。實際進行諮商輔導的次數由１次至

幾 十 次 不 等 ， 在 洪 雅 鳳 、 羅 皓 誠

（2012a）的調查中，以4—6次會談即結
案為最多，其次是8次會談結案，這可能
與之前「溫馨專案」設定提供的服務次

數以8次為原則有關。服務的次數可能與
提供服務介入的時間有關，相關文獻即

指出失落後需有一段時間其哀傷才會完

全成熟，有後設分析研究即發現在哀悼

歷程晚期介入的效果較好，最適合介入

的時間可能是事後6—18個月（Schut, 
St roebe, van den Bout, & Terheggen, 
2001）。上述的這些服務有半數以上在
事件發生後6個月內進行諮商，也有可能
因過早介入而提早結束諮商。關於這點

因涉及多重因素及文化的問題，需有更

多的研究進行探討才得以釐清。除了介

入的時間及次數外，服務的頻率更是哀

傷諮商工作的特殊性所在，一般的心理

困擾，通常採取每週一次的會談頻率，

然而失落與死亡的議題，個別的歧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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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大，有些可以穩定的每週會談，有些

則可能每兩週一次或不穩定會談。這除

了與個案的特殊性有關外，也可能與介

入時間、服務地點及心理師工作方式有

關，有些會在諮商初期建立關係階段採

取每週一次會談，到後期主要困擾緩解

後進入結束與追蹤階段，採取兩週一次

或一個月一次。

目前這項諮商服務因各地的民情及

交通便利性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服務進

行地點，在北部的犯保協會，當事人多

數能離開住所，到專業輔導人員的諮商

所或治療所，又或是透過犯保協會商借

社福單位的會談室來進行心理諮商。但

是在中南部或東部的犯保分會，在服務

多數當事人或案家時採取「到宅服務」

的方式，如此才能提高當事人接受服務

的意願，例如筆者曾進行的調查中發

現，某分會提供的服務中，有約七成是

心理師到案主住家進行心理服務，其他

則是就近在心理師工作的場域或商借當

事人住家附近適合的場地來進行（洪雅

鳳、羅皓誠，2012a）。當然這種到宅的
服務方式，對多數的專業輔導人員來

說，是相當陌生的。筆者個人在到宅服

務的過程中有相當多心路歷程及困惑，

也因此透過研究來獲得更多理解，有關

心理師提供服務的經驗可參考洪雅鳳、

羅皓誠（2013）的研究。

（二）服務模式 
談到諮商輔導的服務模式，一般來

說可以有幾種不同的分類：

一是由心理師個人對問題或困擾的

觀點，是源自個人內在、關係或系統等

不同層次，則會有其偏好的工作方式，

例如會進行個別諮商、伴侶諮商或家族

諮商。在犯保的諮商輔導服務中，以個

別諮商的進行方式為最多。多數家庭會

指認症狀最嚴重或功能最不佳的個體成

為需要被協助的個案，來申請這項服

務，在洪雅鳳、羅晧誠（2012a）的研究
中指出喪夫的「妻子」及喪子女的「母

親」是個案中最常見的親屬關係角色。

不過有些心理師會在被指認的個案工作

中慢慢了解家庭的動力，同時想辦法邀

請其他家人加入，或是有些因採取到宅

諮商，家人會不預期出現而順勢邀請加

入，有些則是家人感受到案主的改變而

表達加入諮商的意願。

二是依諮商進行的過程是否使用不

同的媒材來區分，例如談話治療、遊戲

治療、表達性藝術治療等等。採取何種

治療模式與心理師的訓練和專長有關，

同時也與服務的地點有關，如果採取的

是到宅諮商，則需自備媒材。多數的犯

保分會設置於地檢署的辦公大樓，雖然

可商借到會談的空間，但畢竟到地檢署

進行心理諮商服務不是受保護人的優先

選項，且絕大多數的心理師有自己習慣

的會談空間或地點，可能商借心理諮商

所或心理治療所，或是案家附近的社福

機構之會談室，空間的設備與是否方便

進行媒材或遊戲的方式有關。

三是依據危機事件發生的時間長短

及所引發的壓力狀況而進行的服務方

式，例如在事發後幾天內所進行的危機

諮商，以及後續持續性的諮商。筆者在

幾年前即曾多次臨時受命協助進行危機

減壓的工作（可參見洪雅鳳、羅晧誠

2012b），犯保協會服務的對象皆是面對
嚴重的受創或暴力死亡的事件，短時間

之內壓力急遽升高，相當需求即時的資

源介入及減壓。2017年做修正的「諮商
輔導方案」即正式加入「心理急救」的

服務，以每次1小時為原則，3小時為
限。這個新修的方案還同時加入心理師

「陪同出庭」的服務，這也表示服務的

方式隨著當事人的需求而調整。

四是依據哀傷議題的評估，而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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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地點來進行療癒的工作。例如一

般的哀傷，被建議適合於當事人家中或

特定的情境（例如花園）中進行會談或

療癒，但如果被評估為有複雜性哀傷的

問題，則依據文獻與實務工作者的建

議，最好能於治療室內工作，進行為期

至少8-10次以上（Worden, 2018）或是16
次（Wetherell, 2012）每週一次的治療性
會談。

（三）諮商服務的工作焦點

心理師在提供受保護人諮商輔導的

服務過程中，不論是重傷或是被害死亡

的遺屬，主要都在協助處理創傷性失落

所帶來的問題。心理師除了提供支持性

的諮商外，這類的議題依據不同的哀傷

復原理論，有不同的工作焦點，例如依

據Worden的任務論（Worden, 2018），心
理師的工作主要在催化哀傷任務的完

成，例如接受失落的事實及經歷分離的

衝突與痛苦情緒是工作前期的任務，工

作後期則是需調適逝者已不存在的外在

日常生活及內在自我概念與信仰，或是

從意義建構論來看，如何發展對失落的

理解以及從失落中建構出正面的意義。

後期的工作同時會涉及近幾年來哀傷諮

商 領 域 常 談 論 的 「 持 續 性 聯 結 」

（continuing bond），協助當事人發展出
獨特的、適應性的持續性聯結。除了哀

傷的議題，協助案主處理在司法歷程中

的各種情緒亦是心理師的工作焦點。

以上是初步介紹犯保協會的「諮商

輔導方案」的背景脈絡及服務現況，此

輔導方案發展至今雖仍有許多待改善之

處，不過做為一掌管台灣犯罪被害人保

護的最完整窗口與基地，其提供的服務

貢獻良多，讓一些社會的邊緣人或受害

無助的人們獲得即時的協助。在實際執

行此方案的過程中有各種議題需考量，

例如服務資源重疊（尤其服務對象包含

性侵害加害人，這與各縣市的性侵害與

家暴防治中心的資源重疊）、服務的成

效與品質（包含有需求的人是否皆得到

協助、滿意這樣的服務）、服務推展過

程的跨系統合作、服務團隊的持續教育

訓練與督導等等，因限於本文的篇幅，

筆者將再另文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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